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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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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主要职责

主要职能：公益性市场发展。政府投资集贸市场建设、运营和管理；指导集贸市场规范化管理；自营市场运营管理、优化改造，依法收费；参与集贸市场优化改造。

二、2018年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纳入市场建设服务中心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1个，包括：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三、部门人员情况

人员编制180人,实有180人,离退休43人；车辆编制10辆，实有10辆。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2018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青黄财字〔2017〕278号文件规定,经过认真审核、汇总,西海岸新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2018年拟安排收入4519.89万元，比2017年增加1019.89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收入增加2744.73万元；专项支出收入减少1724.84万元。
二、2018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市场建设服务中心2018年度支出预算4519.89万元，比上年增加1019.89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2883.29万元，占支出预算63.79%，比上年预算增加2744.7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586.6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2448.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96.6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296.63万元；基本支出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的是：2018年事转企及企业人员人员经费在基本支出中体现，2017年在项目支出中体现。

2、专项资金1636.6万元，占支出预算36.21%，比上年预算减少1724.84万元。减少的主要项目及原因是：2018年事转企及企业人员人员经费在基本支出中体现，2017年在项目支出中体现。
三、2018年部门 “三公”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市场建设服务中心2018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合计 38万元，比上年增加（减少）38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36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36万元，主要用于：维修及燃油。比上年度增加36万元，主要原因是2017年未做此项安排。          。

公务接待费预算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加班等事项。比上年度增加2万元，主要原因是2017年未做次项安排。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第三部分  其他需要公开的事项

 一、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资产情况表

	
	
	2017年度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数量
	价值

	
	
	年初数
	年末数
	年初数
	年末数

	栏　　次
	
	1
	2
	3
	4

	资产总额
	1
	—
	—
	44026162.05
	50684562.2

	一、流动资产
	2
	—
	—
	8863390.32
	9378090.18

	二、固定资产
	3
	—
	—
	47763745.72
	47935428.43

	  （一）房屋（平方米）
	4
	
	
	32475
	32475

	  （二）车辆（台、辆）
	5
	
	
	9
	10

	  （三）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台、套…）
	6
	
	
	2
	2

	        其中：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
	7
	
	
	2
	2

	              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
	8
	
	
	
	

	  （四）其他固定资产
	9
	—
	—
	2943111.55
	2915994.26

	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
	10
	—
	—
	12813259.99
	12598763.6

	三、长期投资
	11
	—
	—
	
	

	四、在建工程
	12
	—
	—
	
	

	五、无形资产
	13
	—
	—
	182286
	

	减：累计摊销
	14
	—
	—
	
	

	六、其他资产
	15
	—
	—
	
	5939807.19


三、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项目
2018年度无纳入预算绩效管理项目。

4、 部门出台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

    一、票据管理

1、收费票据要设专人负责管理并指导使用，必须建立票据结报手册，票据的领取、结报要随时登记，手册内容填写齐全，不准代领、代缴。

2、票管员要定期核对票据，严禁丢失、毁损，若发现丢失，应及时上报，查明原因，写出书面报告，有面额的按照面额赔偿，无面额的按照本所同类票据年内收费最高额赔偿。

3、票据在启用前，应当检查是否有缺页、漏页、重号等有关情况，一经发现，应及时向财务科报告。票据使用时，填写内容要完整，字迹要工整，印章要齐全。如填写错误，须经负责人签字后另行填制。填错的票据应加盖作废章，保存其各联备查，不得涂改、挖补、撕毁。

4、报账员须于每月26日（遇节假日提前）持银行缴款单、票据存根、解缴款项明细表，到财务科结票和登记台帐。票据存根与上交款项数额要相符。

5、必须使用中心规定的票据，严禁自制和私自购买票据使用。

二、现金管理

1、租赁费必须做到当日收、当日交，收费台帐登记真实完整。

2、收取的水电费、保证金及其他往来款项须于每月26日前到财务科结清。

3、严禁将收入款项故意拖延上缴、外借、坐支，严禁将单位现金收入按个人储蓄方式存入银行。

三、包干经费管理

一、包干经费范围。办公费、水电费、电话费、取暖费、炊事费、伙食费、误餐补贴、其他费用。

二、包干经费使用说明。

1、办公费，用于购买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方面的支出；水电费，用于办公用水、用电等方面的支出；电话费，用于公务电话方面的支出。此三项经费是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核定的。

2、取暖费，用于购置取暖用的燃料、炉具等方面的支出。

3、炊事费、伙食费，主要用于职工集体用餐，专款专用，严禁发放给个人。各所应设专人管理，建立生活帐，帐务定期公开。

4、误餐补贴，主要用于城区市场早、夜市值班人员的用餐补贴。

5、其他费用，上述项目未包括的日常公用支出。

三、包干经费使用程序

1、经费的支出每月要在所内进行帐务公开。

2、原始单据要按照规定及时索取，做到内容完整、真实合法，不得变通虚开。

3、原始单据须经办人、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提前）到财务科审核，集中报主任签字。

4、各所经费按照中心核定的额度自行控制，不得超支。

四、非日常公用经费管理

凡发生包干经费以外的费用支出，一律实行预算制度，由相关科室、所编制预算，报主任办公会研究确定，实施结束后由中心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确认。

五、备用金管理

包干经费的使用实行预拨备用金，根据各所经费的额度由中心按1000—2000元的标准拨付，实行专款专用，严禁用票款支付费用。

六、资产管理

各科（室）、所资产的管理实行台帐管理制度，资产的购置、调拨、报废要严格按照程序办理并随时登记，保证帐实相符。发生人事变动要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七、工资和奖金的发放

1、工资每月由财务科根据劳资核定的金额通过银行发放。

2、奖金（月度、年度考核奖），由各所根据应得奖金额，按照各自制定的考核办法编制发放表，经纪委、财务科审核后，报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发放。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按现行管理制度，区级部门决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如：xx单位开展xx活动取得的xx收入……等。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如xx单位开展xx活动取得的xx收入……等。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单位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四、“三公”经费：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五、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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